
2023年6月2日，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兩名女子在商場内被一名男子斬死，警察在案發現場調查。攝：Michael Ho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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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曄路，性別研究學者） 


執筆之時，距離香港鑽石山荷李活廣場兇案只有一個星期，我相信不少香港市民還處於震驚和悲傷的情緒

中，現場仍然擺放了前往悼念的市民的鮮花和慰問卡。當社會情緒還沒有平復，所知的資料也有限的時

候，我也很猶豫在這個時候碰這個傷口是否恰當，對死者和她們的家人親友是否尊重。

被亂刀砍死的是一個樣貌打扮像TB（陽剛外表的女同志）的女性，和另一位受害者是一對在商場拍拖的女

性情侶，這兩點讓我感到震驚。但這幾天來媒體也好、網民也好，對受害者是一對女女情侶、其中一個是

一個外貌陽剛的女性這些事實，都很沈默。

我最後決定動筆，是希望從自己長期關注和研究香港性/別小眾的位置出發，提出一些我覺得需要提出的觀

點和聲音，讓事件在進一步被定性或甚至淡忘之前，打開思考和討論的空間。

2023年6月2日，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兩名女子在商場內遭一名男子斬死。 圖：網上圖片

兇案及報導 




簡單解釋一下這單兇案。2023年6月2日星期五下午五點多，兩名年輕女子在一個位於香港中下層住宅區

的繁忙商場中，遭到一名中年男子用剛剛買來的利刀狂斬致死。最初媒體報道為一男一女遇襲，後來改為

兩名女子遇襲。案發後洩漏出來錄像顯示，最先遇襲的是短髮的女子，然後同行的另一名女子嘗試拉開、

踢開兇手，最後自己也被殺害。香港警方在當天凌晨舉行記招交代案情，聲稱兇徒有精神病紀錄，之前也

有襲擊他人的前科。

案發不久，有香港媒體發佈了一些錯誤的訊息，把事件描述成情殺案。警方亦指受害者和兇徒互不相識，

案件相信是一單隨機殺人的事件。不久媒體也報道了更多受害者的背景資料，她們兩人是情侶關係，案發

當晚本來計劃一起去家人的聚會。

事件在警方的記招之後，大致被定性為精神病患者隨機殺人事件，隨後的很多媒體報道和討論也都圍繞關

注精神病人的醫療和社會支援服務，和如何避免進一步污名化精神病人。但對這是一宗同性情侶受害事

件，往日熱衷「八卦」的媒體似乎都在避談。在有報道受害者是一對同性情侶的媒體當中，又有比較偏見

式的描述，例如強調二人都是來自「破碎家庭」，或者用了一貫的咸豐年代的用詞來描述她們的關係，例

如「同性密友」。整體來說，這次香港媒體表現得都很「克制」，沒有太多著墨於受害者的性傾向或性別

外表（其中一人是外表比較陽剛的短髮女性）。

香港的同志社群也沒有太多回應或討論，直至執筆的當下，只看到香港性/別小眾媒體「G點電視」在6月6

日分享了一篇較長的文章在社交媒體，內容主要是分析各媒體如何呈現這單案件，例如指出媒體用詞方面

的問題；以及呼籲不要再轉發和搜尋兩名死者的背景，因為「這些揭露死者私隱而沒有帶出半點社會議題

的報導，本來就不應存在，增加相關報導的流量只會助長媒體日後繼續這種操作」。

G點電視的立場頗能反映我這幾天在網上看到的同志朋友或其他網友們的主流看法，在如此慘烈的悲劇面

前，媒體和大眾都實在不應該再去揭露和案件「無關」的隱私。

我認同G點電視的這個立場，香港主流媒體對性/別小眾（包括同志、雙性戀者、跨性別人士、間性人、性

別酷兒、無性戀者等等）的獵奇報導，和網民對性/別小眾（或貌似性/別小眾的人士）的嘲笑和惡意攻擊，

都見得太多了。這次媒體和網民的「克制」，我相信是出自善良的動機。



2018年11月17日，香港同志大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TB就不值得報導嗎？ 


但我想提出異議的，是這些個人的特性是否真的和案件「無關」。我們憑什麼認為這些個人特徵，例如首

先遇襲的陽剛外表的短髮受害者，她的性別外表是和案件無關的？我們憑什麼去認為她們作為情侶的舉動

是和案件無關的？我知道我們的責任不是查案，我只想提出，一些合理的質疑和敏感，不能被過早被否

定，一些可見的、長期被主流社會污名化的個人或族群特徵，不能視而不見、避而不談。

如果被害的是一名跨性別人士，或者是香港社會比較明顯地歧視的陰柔外表的男性，我們會不會把這些個

人特徵和案件連結起來？即使行凶者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他的「隨機」，我相信也可能反映了整個社會對

某些個體和族群的態度。

如果我們的社會對性/別小眾是尊重的，對陽剛外表的女性是完全沒有偏見的，那麼，我們是有足夠的理由

去否定這案件是和性傾向、性別外表無關的。

但事實顯然不是。 


香港學術界和個別性/別小眾團體一直都有進行關於社會大眾對性/別小眾的態度調查，大家很容易可以在網

上搜索到這些調查報告。最新的大型調查報告顯示，香港整體市民對同志的支持度進一步上升。對於陽剛

性別外表的女性（不管是不是女同志）、或女同志社群，香港社會有一個模糊的印象是，她們都不會怎樣

受到歧視或惡意對待，尤其陽剛外表的女性，或TB形象的女同志，有些人甚至會覺得她們已經融入主流

了，再不是一個需要特別提出的議題。



但是，近年的相關調查也發現，跨性別群體是比較明顯地在各方面都受到歧視或暴力對待。針對女同志和

陽剛性別外表的女性，除了個別質性研究，缺乏大型的態度調查，以下我根據自己的研究和長期的關注來

討論。

我在二十年前做的關於香港陽剛女性的研究，訪談了二十多位會在街上被誤認為是男人的女性，當中有各

種性傾向的女性，不限女同志。研究發現，我們有一個錯覺，是覺得女人像男人很好，例如一些TB在女校

中是萬人迷，職場中也不少「男人婆」成功女性，所以陽剛性別外形的女性，比起陰柔的男性，要受歡迎

多了，是社會認同或甚至默默鼓勵的一種性別形象。

這個二十年前的研究，讓我看到和以上這些正面的看法不一樣的事實。像男人的女人，容易被視為是「扮

男人」，挑戰男性，要和男性競爭。草根階層的陽剛女性普遍有求職困難，因為她們的性別外表不符合一

般服務業對女性從業員的外表要求；而體力勞動工作，也由於社會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體力不夠男性好

而難於找到需要體力和夜間工作的職位。再回去看我們認為陽剛女性是不是都很威風這個看法，挖深一

些，你會看到正正是因為厭女的文化價值觀，某些像男人的女人才會得到社會認同。

在陽剛價值較高的文化裡，生理男性被認為是陽剛特質的「版權擁有人」，而擁有陽剛特質的女性，如果

說我們的社會對她們比較「寬容」，那是因為性別等級的意識形態在作祟，因為陰柔或女性特質是次等

的。而其實這個「寬容」也是很有限的，如果我們認為男人擁有「陽剛」的版權，那麼，像男人的女人就

是非法的性別侵權者，或者翻版，所以有些人認為TB就是模仿男人、想做男人、要和男人競爭。我身邊不

少陽剛外表的女性朋友，她們到今時今日，還是會受到不友善的注視（打量）和惡意的語言對待。

我好像扯遠了，但其實這正正是社會避談的深層原因，就是覺得性別外表或作為一對女性情侶都不是很

「重要」的部份。可悲的是，我覺得二十年前的研究結果，還是適用於當下的香港。對於陽剛外表的女同

志名人，或者是一些我們其實不認識的普通TB外表的女人，大家不難發現，網民都很喜歡毫無顧忌地嘲

笑、攻擊她們，包括這次兇案最初誤報是情殺案的時候，G點電視的那篇文章提到，也有網民惡毒地攻擊短

髮的受害者是TB，不值得同情。

香港存在對陽剛性別外表的女性的敵意態度，這是不爭的事實。香港存在對同性情侶的敵意態度，也是不

爭的事實。



2023年6月3日，香港鑽石山荷里活廣場謀殺案現場，市民獻上鮮花。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挖掘隱私不是「避談」的藉口 


任何生命如此殘酷地被消失都是一個悲劇，但我們對某些事實視而不見，避而不談，或者在官方「隨機」

論述的引導下，我們覺得這個性傾向、性別外表、女人等等的清楚可見的事實，都不重要，因為兇手是個

病人，而且是不能用常理解釋的病人。這個官方初步的定性，呼召了社會對精神病患者一貫的偏見，只要

任何案件一涉及精神病人，就不需要再去追問犯案動機，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也立即被轉移、被否定。

我們不去揭私隱，我們不去挖掘獵奇的細節⋯⋯但我想發問的是：為什麼我們連懷疑都沒有？ 


我們明明看見一對女性情侶，在公眾場合，光天化日，被殺害了。「隨機」、疾病這些理由把案件「技術

化」了，一般人覺得自己沒有專業知識去評論；因為她們是一對情侶，我們也「善良」地覺得不要多說

了，免得她們進一步被消費、被傷害。可是，如果是一對異性戀情侶，我相信大家不會這麼「避忌」，連

原本可以是很「正面」的事發經過，比如其中一個冒著生命危險試圖推開和踢開兇徒等這些細節，我們都

避忌不去說太多。除了惡意的揭露和消費，我們需要關注受害者作為性/別小眾這個事實，起碼要存疑，而

不是讓「隨機」的說法把其他應該有的質疑和反思也抹煞了。

這篇文章希望我們可以理性地、從不同角度去理解這宗慘案，希望社會關注性/別小眾，去思考香港是否一

個可以自由地、安全地選擇自己的性別形象、表達親密關係的地方。




